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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公布當月通信標售各組押標金金額 1分

↓

  審核投標人證件及其所填之押標金收據 8分

↓

     出納人員收押標金支票並簽發收據 3分

↓

未得標者由出納人員審核收據並核退支票 3分

↓

        合   計 15分

辦理

時應

注意

事項

1. 投標人證件之審核與登記，應注意其證件是否齊全?有無過期?

2. 投標須知及收據等填寫是否完全?

3. 押標金額與台銀本行支票、台銀同業支票或銀行保付支票面額是否符合?

4. 限制資格之組數，投標人是否符合合資格?

使

用

書

表

1. 標售貨物及運輸工具須知。

2. 押標金收據，押標金存底。


